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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貨物運輸保險-爭議解決條款 

任何由本保單所生或與本保單有關之爭議，被保險人及保險公司得協議提交中華民國仲裁

協會，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於台北市以仲裁解決之。如無法達成向中華

民國仲裁協會提付仲裁之協議，則被保險人及保險公司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

管轄法院。 

 

 
 
 


